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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學校共同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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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流程圖(E010300) 

 

 

 

 

 

 

 

 

 

 

 

 

 

 

 

 

 

 

 

 

 

 

 

 

 

 

 

 

 

 

 

 

 

 

 

 

 

 

 

 

 

 

 

決標訂約，擇期現場勘查 

總務處、學務處 

校外教學報名、繳費，開始實施 

學務處 

出發前召開行前會議，說明活動行程注意事項，並周知學生及家長 

學務處 

檢討會（驗收） 

學務處、總務處、會計室 

付款，結案 

總務處、會計室 

成立評選（審）委員會、（工作小

組） 

 

以公開招標最低價決標方式辦理 

總務處 

是 否 
採用限制性招標 
準用最有利標 

訂定校外教學實施計畫草案 

學務處 

召開校外教學籌備小組會議，討論實施地點、內容並於必要時進行現場勘查後訂定實施計

畫 

 

簽奉校長核定後辦理招標 

學務處、總務處 

 

校外教學活動排入行事曆 

學務處 

辦理廠商評選工作 

總務處、學務處 

評選結果簽核後辦理議價或議約 

總務處 

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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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臺北市市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

校辦理校外教

學活動    

(E010300) 

 

一、作業程序 

(一)學務處擬訂校外教學實施計畫草案並

將實施期程排入行事曆中。 

(二)召開校外教學籌備小組會議，邀請學校

行政人員、教師、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

表等討論實施地點、內容後訂定實施計

畫。 

(三)簽奉校長核定後由總務處辦理招標，並

由會計室監督。 

(四)辦理招標採購 

1.依限制性招標規定辦理。 

(1)如採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方式

辦理，總務處須評估、敘明理由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2)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公告金額

以上另須成立工作小組），辦理廠

商評選事宜，評選結果並須簽請校

長核定後周知廠商。 

(3)參考廠商報價訂底價，與廠商議

價成功即可決標。 

2.依公開招標最低標決標方式辦理。 

3.決標訂約。學務處並應擇期邀請教師

代表必要時得邀請家長代表就契約

內容之車程、膳宿、活動場地安排等，

與行政人員進行現場勘查，並製作勘

查記錄，併採購文件留校備查。 

(五)學務處發佈實施計畫，辦理學生報名工

作(附家長同意書)、編排車次、（膳宿）、

辦理保險事宜等。 

(六)學務處召開校外教學行前會議，實施行

前教育，說明活動行程注意事項，並周

知學生及家長。 

二、控制重點 

(一)重要工作期程納入學校行事曆。 

(二)校外教學相關採購程序請確依「臺北市

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三)如採限制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

理，總務處須評估、敘明理由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四)採購作業必須考慮流標等無法決標的可

能性，爰至少應預留一個月的作業時間。

1.臺北市公立中等學校

舉辦校外教學實施要

點 

2.政府採購法 

3.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4.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

準則 

5.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

規則 

6.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

委員倫理規範 

7.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

作業程序 

8.94 年 9 月 22 日工程

企字第 09400333120

號函釋，旅遊服務屬

專業服務，學校亦得

經限制性招標公開評

選，準用最有利標決

標方式辦理，此招決

標組合方式應簽請校

長核定，免報局。 

9.臺北市國民小學校外

教學實施要點 

1.臺北市市立

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理

校外教學活

動自主檢核

表 

2.車輛安全檢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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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有住宿需求，建議提早於半年前辦

理採購，以免發生臨時訂不到房間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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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經費作業流程圖(E010900) 

 

 

 
 

 

 

 

 

 

 

 

 

 

 

 

 

 

 

 

 

 

 

 

 

 

符合 

不符合 

教育局相
關科室初
審意見 

符合 

不符 

教育部審查 

 

教育部 

資料不完備者限

期補正 

教育局各業務科 

駁回 

教育局各業務科 

函知學校補助額度，請學

校依限執行並報局核銷 

 

教育局各業務科 

 

彙整各校執行成果及收支結

算表報教育部辦理核結 

 

教育局各業務科 

 

符合 

資料不完備者限

期補正 

教育局各業務科 

核准
計畫 

符合 

駁回 

教育局各業務科 

不符合 

各校依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書(含自評表及照片) 

 

教育局各業務科 

不符 

補正資

料審查 

補正資

料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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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教育部補助改

善及充實教學

環境設備經費

作 業 

(E010900) 

一、作業程序 

(一)學校依需求提出申請計畫報教育局。 

(二)教育局各相關科室審核學校申請計畫書

（包含計畫書、經費預算、自評表、現

況照片）。 

(三)教育局提供初審預算金額及意見後，函

送教育部進行核定。  

(四)教育部審查並核定補助金額，由教育局

函知學校核定結果，並辦理撥款。 

(五)學校依限執行完畢後檢付經費收支結算

表（含採購明細表）及執行成果（附改

善前、後照片）函報教育局辦理核銷作

業。教育局彙整後報教育部核結事宜。 

二、控制重點 

(一)藉由相關科室審查俾確認學校計畫符合

教學需求。 

(二)依據各校執行情形，做為未來審核之依

據。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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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出國機關 

 

 

 

 

 

 

 

 

 

 

 

教育局 

 

 

 

 

 

 

 

 

 

 

 

     

 

 

 

 

市府 

 

 
1.出國前 

 

2.返國後 1個月內( 

甲類得寬延至 45日) 

 

 

 

 

 

 

 

 

 

3.1 六個工作天 

3.2 七天 

4.六個工作天 

4.1 七天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各級學校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審查作業

(E011500) 

2. 出國人員撰寫提要表並完成

自我檢核後，上傳電子檔至系

統，函報本局 

學校 
 

 

5.報府備查 

教育局/相關局處 

 

出國人員至臺北市資料大平
臺/出國報告區登錄資料，取

得「案件編號」學校 

 
3.1 業務科室 
複核 
 

3.2補正 

學校 

 

不通過 
無 

通過 

通過 

4.會辦秘
書室 

4.1補正 

業務科室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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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所屬

各級學校公

務出國或赴

大陸地區報

告審查作業

流程 

(E011500) 

一、作業程序 

(一)本局及所屬機關學校應指定專責人員統籌報告處理事

項；公假核准後立即至臺北市資料大平臺/出國報告區

完成登網作業，取得案件編號。 

(二)公假出國不論自費或公費，皆應於出國前完成計畫報

府核定；另學校臨時出國計畫申請須於出國前 2 個月

前申請完畢。 

(三)出國案件負責人應於返國後 1 個月內(甲類得寬延至

45 日)將出國報告(或提要表)依自我檢核表與自審表

完成自我檢核後上傳前揭系統與函報本局。 

(四)出國報告(或提要表)函報本局後，由業管科室複核且

確認出國報告(或提要表)上傳至系統，並會辦秘書室

後完成函報市府作業。 

(五)機關學校函報之報告(或提要表)經業管科室複核如需

補正，應於補正通知到達 7 日內依行政程序完成補正

並重新函報本局，系統同步修正。 

二、控制重點 

(一)計畫及公假應依限完成申請。 

(二)系統取號控管應於出國前完成。 

(三)報告書或提要表應依限完成報局審查。: 

(四)審查過程如需補正，應依限完成補正。 

(五)經審查通過後之出國報告或提要表資料，本局業管科

室應依行政流程與期限完成報府備查。 

臺北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公務出國

報告處理注意事

項 

1.臺北市

政府教

局所屬

機關學

校公務

出國或

赴大陸

地區

《提

要》、

《報

告》自

我檢核

表、報

告自審

表。 

 

 



 
1-9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幼兒園收受捐款收支管理運用作業(E011900) 

 

 

 

 

 

 

 

 

 

 

 

 

 

 

 

 

 

 

 

 

 

 

 

 

 

 

 

 

 

 

 

 

 

 

 

 

 

 

註 1：本局及所屬學校幼兒園對捐款者有業務監督關係，不得接受其捐款。捐款除法規或業務機關另有規定外，

不得附有條件或涉及增加市府經費負擔。 

註 2：捐款者指名受贈人如為自然人，應於收據上註明實際受贈人，並加註 「非對政府捐款，屬代轉性質」字

樣。 

註 3：本局及所屬學校幼兒園接受指定用途之捐款，應符合下列範圍： 

    （一）促進課程與教學發展之事項。     

    （二）學生獎助學金。 

    （三）維護校園安全。 

    （四）辦理各項教育、體育、社團活動。 

    （五）新興、修繕校舍及設備。 

    （六）教職員工與學生突逢變故之生活急難救助。 

    （七）捐款人指定且與教育業務相關之具體用途。 

收受捐款(註 1) 

受贈單位 

接受捐款，並開立收款

收據(註 2) 

出納 

否 

是 

得拒絕接受 
 

受贈單位 

1. 定期公告捐款者名單、金額及經費運用成果報告 
2. 每年 8月底前應由首長指派會計及相關單位人員組成查

核小組，至少實施一次捐款收支內部查核作業，並做成
書面紀錄。 

承辦單位/會計室及相關單位 

依捐款者指定用途，除高
中(職)以納入預算方式辦
理外，餘以代收代付方
式，並依會計程序辦理(註
3) 
 

會  

 

 
指定之用途
有執行困難
或爭議 

指定用途捐款 

單一運用計畫達 

新台幣 100萬元 

 

 

接受捐款，並開立收

款收據(註 2) 

出納 

否 

否 

是 

單一運用計畫達 

新台幣 10萬元  

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決定
動支，提付下次管理委員會
追認 
 

受贈單位 

統一解繳各該特種

基金專戶 

承辦單位、出納 

提報管理委員會
審議 
 

受贈單位 

教育局 所屬學校幼兒園

 

是 是 

專案簽報經首長或授權人員
核准後始得動支六個月內提
報管理委員會追認 

 
受贈單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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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及所屬學

校幼兒園收受

捐款收支管理

運 用 作 業

(E011900) 

一、作業程序 

(一)受贈單位收受捐款簽辦是否收受捐款。 

(二)本局、學校及幼兒園接受指定用途之捐

款，應符合下列範圍： 

    1.促進課程與教學發展之事項。 

    2.學生獎助學金。 

    3.維護校園安全。 

    4.辦理各項教育、體育、社團活動。 

    5.新興、修繕校舍及設備。 

    6.教職員工與學生突逢變故之生活急

難救助。 

    7.捐款人指定且與教育業務相關之具

體用途。 

(三)本局及所屬學校及幼兒園對捐款者有業

務監督關係，不得接受其捐款。捐款除法

規或業務機關另有規定外，不得附有條件

或涉及增加市府經費負擔。 

(四)捐款指定之用途有執行困難或爭議者，學

校及幼兒園得拒絕之。 

(五）學校及幼兒園接受捐款時，應開立收款

收據予捐款者。捐款如為支票，則俟其票

據兌現後，始開立收款收據。捐款者指名

受贈人如為自然人，應於收據上註明實際

受贈人，並加註 「非對政府捐款，屬代

轉性質」字樣。 

(六）學校及幼兒園接受外國貨幣捐款，應於

三個營業日內兌換為本國貨幣，並核實入

帳。但無法兌換為本國貨幣者，應拒絕之。 

(七）捐款經費之收支，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1.指定用途之捐款，不得任意變更用途，

除高中（職）以納入預算方式辦理外，

餘以代收代付方式，依會計程序辦理。 

2.非指定用途之捐款，應統一解繳各該

特種基金專戶。 

(八)學校及幼兒園應設置管理委員會，並訂定

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其委員得包含捐款

者代表或學校以外之人士。 

(九）指定用途捐款支用審核程序： 

    1.本局：單一運用計畫一百萬元以下者

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決定動支，並

1.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

所屬學校幼兒園收受捐

款收支管理運用要點 

2.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

間捐款管理委員會作業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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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提付下次管理委員會追認。超過一百

萬元之運用計畫，應提報管理委員會

審議。 

    2.學校及幼兒園： 

         (1)動支捐款金額未達十萬元，申請動

支捐款時，應以專簽敘明支出項目、

用途、經費概算及確認支用項目符

合捐款者指定用途後，依行政程序

簽會會計室辦理經費控留，經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始得動支，依

程序辦理核銷事宜，並於六個月內

提報管理委員會追認。 

         (2)動支捐款金額達十萬元以上，應提

報管理委員會審議。 

(十)捐款之支出運用涉及採購者，應依政府採

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指定用途之捐款，於捐款指定業務執行

完畢，尚有結餘，應將餘款全數解繳各該

特種基金專戶。 

(十二)對於捐款之收支，應定期公告捐款者名

單、金額及經費運用成果報告（應包含收

支明細等）資訊，供大眾查閱。但得依捐

款者之要求不公告特定事項。 

      前項資訊公開方式，應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每年八月底前應由首長指派會計及相

關單位組成查核小組，至少實施一次捐款

收支內部查核作業，並作成書面紀錄。 

二、控制重點 

(一)收受捐款時，是否開立收款收據予捐款

者。 

(二)收到捐款人載明指定用途之捐款，是否依

專款專用之原則辦理。 

(三)非指定用途之捐款，是否統一解繳各該特

種基金專戶。 

(四)指定用途捐款動支超過一定金額(本局：

一百萬、學校及幼兒園：十萬)是否提報

管理委員會審議。 

(五)對於捐款之收支，是否定期公告捐款者名

單、金額及經費運用成果報告（應包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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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支明細等）資訊，供大眾查閱。 

(六) 每年八月底前是否由首長指派會計及相

關單位人員組成查核小組，至少實施一次

捐款收支內部查核作業，並作成書面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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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校安事件通報處理作業流程圖（E01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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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及 控 制 重 點 法令依據及參考資料 使 用 表 單 

重大校安事件

通報處理作業

(E1012202) 

 

目標：為協助各

級學校、幼兒園

處理校園安全

及災害事件，以

減少危安事件

發生，有效維護

校園及學生安

全。 

一、作業程序 

(一)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所屬教職員工發生以

下事件時，均應實施校安通報。 

(二) 校安通報事件之類別區分如下： 

1. 意外事件。 

2. 安全維護事件。 

3. 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 

4. 管教衝突事件。 

5. 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6. 天然災害事件。 

7. 疾病事件。 

8. 其他事件。 

同一事件涉及前項二款以上類別者，以其

最主要類別定之。 

(三) 校安通報事件，依其屬性區分如下： 

1. 依法規通報事件：依法規規定應通報各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校安通報事件。 

2. 一般校安事件：前款以外，影響學生身

心安全或發展，宜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  

(四) 前項校安通報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

為緊急事件：  

1. 學校、機構師生有下列情形： 

(1)死亡或有死亡之虞。 

(2)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蹤。 

(3)人身受到侵害（身體受到傷害）。 

(4)因人身自由遭重大侵害，致有死 

   亡、重傷或失蹤之虞。 

(5)依其他法令規定，須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處。 

2. 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

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學

校、機構自行宣布停課。  

3. 逾越學校、機構處理能力及範圍，亟需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  

4. 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五) 校安通報事件之通報時限如下： 

1. 依法規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

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1.教育部 112 年 11 月

30 日臺教學(五)字

第 1122805533A 號令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通報作業要點修正

規定」」 

2.臺北市學生緊急事件

處理實務 

3.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

校園安全管理手冊。 

4.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校

園安全管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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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有明定者，依各該法規定時限通

報。 

2. 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後，於校安通

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七十二小時。 

前項各類校安通報事件屬緊急事件者，應

於知悉後，立即應變處理，即時以電話、

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小時。 

(六) 同一事件涉及多所學校、幼兒園者，各學

校及幼兒園均應各自進行通報工作。 

二、控制重點 

(一) 為預防校園事件發生及減少損害，校安中

心運用網路、傳真或電話簡訊，傳遞有關

校園安全維護訊息。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

依通知，完成相關作業。 

(二)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指定專人承辦校園

事件通報工作，業務承辦人對通報資料應

負保密責任。 

(三) 校安中心、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每日應指

定專人檢視即時通之狀況，俾利即時處

理。查有錯報、漏報、遲報時，應即時更

正或補正。 

(四) 校安中心將各校校安通報資料，會辦各權

管科管制事項，以研擬減少校園事件之具

體措施與及追蹤後續辦況，提供各教育行

政單位及教育工作人員參考。 

(五) 校安中心、各級學校及幼兒園之通報專線

電話、傳真號碼應轉知轄屬教職員生周

知，以利校園事件之通報。 

(六) 校安中心應定期檢討校園事件之通報優

劣情形，並依相關規定辦理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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